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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47條之3、第47條之4 、

第96條之1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51條之3、第51條之4 、

第110條之1

明定大眾傳播媒體刊播不實的

競選或罷免廣告後續處理方式

1

其他修正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5條之1（投票日為放假日）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5條之1（投票日為放假日）

第106條（調降刺探選舉人圈

選選舉票之刑度）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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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大眾傳播媒體刊播不實競選或罷免廣告處理方式

聲請聲請期間概為40至120日
序

選舉公告發布
罷免案宣告成立 投票日前1日

抗告程序聲請程序

擬參選人

候選人

被罷免人

罷免案提議人

委任律師

裁判費
3,000元

聲請
日裁定

地方法院

(獨任法官)
原裁定法院

(合議庭)

委任律師

裁判費
3,000元

不得再
抗告

緊急限制刊
播令（命業
者移除內容、
停止刊播或其

他處置）

日裁定

聲請人、出資

者、刊播者、

大眾傳播媒體

聲請及抗告駁回規定

總統選罷法：第47條之4

公職選罷法：第51條之4

日內抗告

總統選舉

台北地院

其他公職選舉

行為地法院

緊急限制
刊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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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法院裁定之處罰規定

報紙、雜誌等平
臺業者或其他媒

體業者

裁處20萬至200萬元怠金

並可按次處罰
不履行法院裁定

怠金裁定可為抗告，抗

告中應停止執行。



其他修正

投票日為放假日
調降投票所內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

票的刑罰及額度

5年→2年 50萬→20萬

４



簡 報 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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